
罚 款 通 知 单

工程名称：重庆南川正威电子信息产业园一期1#厂房工程
	发出单位
	南州监理有限公司
	处罚单位：
	展领建筑有限公司

	罚款事由：关于1#厂房C轴/48~51轴施工外墙抹灰问题

          限于1#厂房C轴/48~51轴之间辅房外墙墙面未干已施工外墙漆，建设单位、监理单位对施工发现外墙墙面起泡，通知施工单位现场代表查看属实。施工单位答应接受处罚整改。


	罚款金额
	200.00元（贰佰元）
	处罚时间
	

	发 单 人

（监理工程师）
	
	审 批 人

（业主现场代表）
	

	接 收 人
	
	接收时间
	

	注：本罚款通知单仅用于通知被罚单位，接收人为被罚单位项目负责人，以上罚款金额将直接从工程进度款中扣除。本通知单一式两份，发出单位一份，接收单位一份，接收单位拒收本单，视为已收到本单，并对罚款内容无异议。如接收单位对本罚款有异议，3日内以书面形式向发单单位予以说明。



